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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南市立學甲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6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4056415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0564151A00_ATTCH1.pdf、0564151A00_ATTCH2.pdf、0564151A00_ATTCH3

.pdf)

主旨：公教人員保險法（以下簡稱公保法）第36條及第48條條文

，業經總統分別於民國104年6月10日及6月17日修正公布

，請於修正條文施行日期公布後協助配合辦理後續事宜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民國104年6月25日部退一字第

10439896291號書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及附件。

二、旨揭第36條條文係修正生育給付雙生以上按比例增給機制

；第48條條文為修正擴大養老年金給付適用對象，修正條

文內容請參閱附件。

三、本府本年6月8日府人給字第1040463408號函轉知有關擴大

年金適用對象訊息一文，諒達。請各機關學校先行調查是

否有修正條文所述擴大年金適用對象，俟公保部日後函送

相關名冊時，協助辦理核對及申請給付等後續事宜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 2015-06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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